
行政处罚类流程图
劳动监察一般程序→承办机构：劳动监察大队，服务电话：6514630，监督电话：6512725





结案：执法机构整理案卷，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结案并存档





初步调查，认为有违法事实，需依法追究的





登记立案，填写立案审批表。由执法机构审核，执法机关负责人审批





调查及要求





1、拟调查提纲，制好发问内容；2、调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并出示证件；3、态度不好应进行法律政策教育；4、有利害关系人员应当回避。





调查整理材料





收集证据





经调查，无违法事实、有举报人的应答复举报人





调查结束，讲记录材料给被调查人阅看。当事人或证人对记录提出修改意见。最后署名以上材料为本人陈述事实，写明日期。





物证、书证、证人证言；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解、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





写调查报告（签名）





审理（执法机构）





时间、调查人、机关案由、当事人情况、调查事实、处理意见





1、轻微、不予处罚；2、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予处罚；3、构成犯罪移交司法机关；4、情节复杂，较重处罚集体讨论





需补充材料的要补充





行政机关决定





当事人3日内书面提出，行政机关7日内通知时间、地点





送达：作出决定7日内送达当事人，送达之日内有效





主持人主持听证





主持人非本案调查人员（法制机构人员）





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；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





制作听证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





公开





主持人回避问题





行政复议、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





要求





1、决定机关与收缴机构分离；2、当事人不方便，提出后可当场收缴，2日内交至银行；3、经申请，可暂缓分期缴纳罚款








不执行





的办法





执行





1、每月3%加处；2、查封、划拨；3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听证





程序





1、停产停业，吊销证照，较大罚款（公民1000法人10000）；2、对违法事实有重大分歧；3、当事人要求或行政机关认为必要的








制定行政处罚决定书





同时具备条件





告知当事人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决定。当事人陈述、申辩








内容





要求





1、原始证据；2、尽量用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；3、抽样取证；4、先行登记保存





日常巡查


劳动年审





举报


交办





初步发现有违法行为








